关于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（草案）

及起草说明公示
为进一步提高规划编制的透明度和民主参与度，凝聚社会各界的智慧，增强规划编制工作的科学性、全面性、前瞻性和可操作性，现就延边州自然资源局组织编制的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（草案）及起草说明公开征求意见，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为2023年2月8日—2023年3月13日，在此期间，欢迎社会各界提出宝贵意见，若有意见，请将意见和建议反馈至州自然资源局。

联系人：史成华  0433-2908049   13944331558
电子邮箱：jlughy2022@163.com
附件：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（公众）

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的起草说明
2023年2月8日
关于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（草案）的

起草说明
2021年5月，根据国家统一部署，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启动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工作，下发了省级工作方案，要求市县同步启动相关工作，2021年8月，我州正式启动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编制工作。2022年5月，为指导和规范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工作，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印发《吉林省市县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指南（试行）》，并下发《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快推进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的通知》，按照省级文件精神，2022年12月，我州完成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工作。

此次《规划》期限为2021-2035年，基准年为2020年，近期目标年为2025年，远期目标年为2035年。规划范围包括延边州全部国土空间。规划文本主要内容一共6章29节：第一章现状与形势；第二章总体要求；第三章生态修复布局，明确生态修复分区，划定生态修复重点区域；第四章规划实施安排，对不同重点区域提出生态修复重大工程；第五章效益分析与环境影响评价；第六章保障机制，支撑规划主要目标任务落实，保障《规划》顺利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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